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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作为鹭燕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燕医药”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对公司 2019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注

册会计师等人员交谈，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查阅了内部审计报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说明、会计师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各项业

务和管理规章制度，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募集资金的用途、募集资金的信息

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9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普通股（A 股）3205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8.65 元，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9,773.2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5,643.20 万元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为 54,130.05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6）第 350ZA0007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项目 
预计投资

额 

使用自有

资金追加

投资金额
注 1

 

募集金额 

转入的其他

项目结余募

集资金及利

息注 2
 

项目核准/备案情

况 

补充流动资金 20,800.00 - 11,300.05   

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

储中心项目（平台） 
3,910.00 1,779.22 3,910.00 1,779.22 

厦发改服务

[2013]3 号、厦发改

服务函[2014]13 号 

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 4,670.00 5,378.72 4,670.00 844.82 厦发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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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项目 
预计投资

额 

使用自有

资金追加

投资金额
注 1

 

募集金额 

转入的其他

项目结余募

集资金及利

息
注 2

 

项目核准/备案情

况 

储中心项目 [2013]2 号、厦发改

服务函[2014]14 号 

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

流中心（一期）项目 
11,000.00 - 11,000.00  荔发改[2014]20 号 

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

心项目 
15,250.00 - 15,250.00 -2,624.04 

侯发改核准

[2013]3 号 

零售连锁扩展项目 8,000.00 - 8,000.00  

厦发改服务

[2013]4 号、厦发改

服务函[2014]12 号 

合计 63,630.00 7,157.94 54,130.05 0.00  

注1：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对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含平台）合计追加投资约7,157.94万元，追加投资后，

该项目总投资额为15,737.94万元。 

注2：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

“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结项，并将结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2,624.04万元用于另一募

投项目“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含利息）及报告期募集

资金账户余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内容 金额 备注 

一、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59,773.25 致同验字 (2016) 第

350ZA0007 号《验资

报告》审验 

    减：发行费用 5,643.20 

二、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54,130.05 

三、截至本期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3,293.84 
含置换自有资金

13,254.15 万元 

（一）截至本期募投项目已使用 46,893.84   

  1、补充流动资金 11,300.05   

  2、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平台） 2,440.21   

  3、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 4,961.64   

  4、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心（一期）项目 11,008.86   

  5、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 12,429.00   

  6、零售连锁扩展项目 4,754.08   

（二）闲置募集资金转出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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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息收入 100.20   

         减：手续费用支出 0.84   

五、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935.57   

三、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根据《募集

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

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专项账户中，公

司与保荐人国信证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厦门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与保荐人国信证券、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公司、福建鹭燕中宏医药有限公司与保荐人

国信证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公司、莆田鹭燕医药有限公司与保

荐人国信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公司、厦门燕来福制

药有限公司与保荐人国信证券、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岳支行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报告期内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账号 期末余额 

补充流动资金 
兴业银行厦门观音山支

行 
129960100110861693 

- 

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

心项目（平台） 
619.32 

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

心项目 
厦门银行仙岳支行 87720120510000218 9.29 

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

心（一期）项目 
农业银行厦门湖里支行 40340001040055888 0.11 

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

目 
交通银行厦门海天支行 352000668012345678984 204.23 

零售连锁扩展项目 建设银行厦门湖里支行 35150198050109002788 102.61 

合计 935.57 

四、募集资金项目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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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4,130.0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83.4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6,893.8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止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 

的效益
注 5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1,300.05 11,300.05 0 11,300.05 100 - - 不适用 不适用 

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平台） 否 3,910.00 5,689.22
注3

 2,440.21 2,440.21 42.89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报告

期内尚未建

成） 

不适用 否 

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 否 4,670.00 10,048.72
注4

 3,725.31 4,961.64 49.38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不适用（报告

期内尚未建

成） 

不适用 否 

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心（一期）项目 否 11,000.00 11,000.00 0.00 11,008.86 100.08  
2019 年 8 月

31 日 
3,055.04 是 否 

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 否 15,250.00 15,250.00 367.68 12,429.00 81.50  
2013 年 11

月 30 日 
6,125.88 否 否 

零售连锁扩展项目 否 8,000.00 8,000.00 1,250.21 4,754.08 59.43  
2020 年 3 月

31 日 
-1,272.99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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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4,130.05 61,287.99 7,783.41 46,893.84 - - 7,907.93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合计 - 54,130.05 61,287.99 7,783.41 46,893.84 - - 7,907.9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1、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含平台）：该项目因原设计规模已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对该项目追加投资约 7,157.94 万元。由于规划用地土

地容积率等指标调整，该项目推迟至 2018 年 6 月开工建设，且追加投资后工程量增加，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主体已完工，

正在进行设备安装与验收，预计将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该项目投入运营后实现的业绩逐步提升，但因市场竞争加剧，尚未达到规划目标。公司将通过积极

开拓市场，提升渠道及市场增值服务能力，加强与药品生产企业的深度战略合作及项目合作等措施，持续提升项目营业收入与盈利能

力。  

3、零售连锁扩展项目：该项目因市场竞争加剧，新增门店需经历市场培育期，才能实现盈利，公司在新增门店的选址和运营方面更

加慎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新增门店 78 家，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新增门店 80 家。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6 年 5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零售连

锁扩展项目”（建设内容为新设立 80 家门店）的实施地点由厦门市变更为福建全省（含厦门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首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对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3,254.15 万元进行了置换，其中：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 11,170.07

万元；鹭燕医药莆田仓储物流中心（一期）项目 2,084.08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6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5,436.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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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注 4：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追加投资约 7,157.94 万元。其中，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平台）追加投资 1,779.22

万元，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追加投资 5,378.72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个月。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2016 年 12 月 19 日和 2017 年 4 月 1 日将合计 25,436.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该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9,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2018 年 4 月 12 日将合计 19,00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资金使

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3、2018 年 4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6,8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4 日、2018 年 9 月 4 日、2018 年 10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18 日、2019 年 1 月 18 日、2019 年 2 月 2

日、2019 年 3 月 1 日将合计 16,80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4、2019 年 3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1,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2019 年 6 月 17 日、2019 年 7 月 5 日、2019 年 7 月 10 日、2019 年 9 月 18 日、2019 年 11 月

20 日将合计 4,600.00 万元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6,400.00 万元，该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2019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

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鹭燕医药福州仓储中心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2,624.04 万元（含利息收入）用于另一

募投项目“鹭燕厦门现代医药仓储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1）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

规定，严格实施精细化管理，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配置，遵循降本增效原则，严格控制各项支出，合理降低了项目的建设

成本，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2）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期间的利息收入结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主要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400.0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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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注 5：本年度实现的效益为本年度与项目投建前年度相比新增的净利润，该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书披露的效益的计算口径、

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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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除部分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外，公司不存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六、会计师对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对鹭燕医药《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0]361Z0190 号），发表意见为：鹭燕医药公司 2019 年度《关于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鹭燕医药公司 2019 年度募

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2019 年度，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

有效地执行了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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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欧  煦           范茂洋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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